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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
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
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CHINA BEST GROUP HOLDING LIMITED
國華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

（股份代號：370）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有關與達闥機器人股份有限公司訂立合作協議之
自願性公佈之
補充公佈

茲提述(a)本公司所刊發日期為二零二五年二月十八日之自願性公佈，內容有關本公司與達闥
於二零二五年二月十四日訂立之合作框架協議；及(b)本公司所刊發日期為二零二五年三月五
日之自願性公佈（「香港仔機器人公佈」），內容有關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AI集團與達闥於二
零二五年三月五日訂立之合作協議，內容有關以重組方式成立香港仔機器人作為合資公司，
以發展與人形機器人智能技術及產品有關的業務營運。除另有界定者外，香港仔機器人公佈
中界定之詞彙與本公佈所提述者具有相同涵義。

於本公佈日期，本集團已根據合作協議之條款，透過向達闥發行及配發香港仔機器人之49股
新股份（佔香港仔機器人經擴大已發行股本之49%），完成重組香港仔機器人為一間合資公
司。於上述重組後，香港仔機器人將作為本公司之非全資附屬公司入賬，其財務業績將併入本
集團之綜合財務報表。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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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香港仔機器人業務之進一步資料

本公司預料，香港仔機器人研究院將形成一個跨學科的研究倡議及平台，可支持及促進機器
人相關研究、開發及應用，並匯聚一眾行業夥伴，推動知識開發、應用及商業化。憑藉達闥開
發之先進人形機器人技術及專業知識，加上本公司日後在香港建設人形機器人生產線之計
劃，本公司認為，香港仔機器人倡議將有利於香港政府在財政司司長最近公佈之《2025-2026年
度財政預算案》中提出之香港新型工業中長期發展方案。

香港仔機器人將適時向香港科學園申請成為租戶。本公司相信，香港仔機器人及其運作之機
器人研究院將能滿足成為香港科學園租戶之規定。

本公司為香港仔機器人集資所承擔之角色

根據合作協議，本公司將協助香港仔機器人籌集資金，惟並無責任向香港仔機器人注資。本
公司將監控香港仔機器人作為本公司附屬公司之運營及開發資金需求，並作出適當之商業決
策，包括但不限於協助其在必要時獲得外部權益及／或債務融資。

截至本公佈日期，香港仔機器人尚未敲定集資方案。

有關建議轉讓達闥知識產權及海睿雲腦的知識產權之進一步資料

達闥擁有1,800多項註冊在達闥及／或其聯屬公司名下之專利及軟件權利。已註冊專利涵蓋人
形機器人之「大腦」，如海睿雲腦及RobotGPT模型；「小腦」，即人形機器人之動作控制及協作系
統；及「肢體」，即人形機器人之柔性關節及本體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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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協議代表著雙方之強強聯合，以利用達闥之先進技術及專業知識和運用本公司在資本市
場之經驗及專長，為香港仔機器人產品之開發及商業化進行及管理集資活動。為達成此目標，
香港仔機器人及其附屬公司擁有達闥之知識產權至關重要，因為知識產權乃科技公司之核心
價值，亦為香港仔機器人為真實生活應用開發自有機器人產品及解決方案之基礎。

截至本公佈日期，本公司仍與達闥就獲轉讓及許可達闥知識產權之條款進行磋商。

香港仔機器人獲得海睿雲腦的知識產權之理由

就本公司及香港仔機器人而言，達闥專注於人形機器人技術開發之兩項功能，即(a)海睿雲腦，
為雲端機器人控制系統軟件，提供平台讓客戶及商業夥伴開發和訓練自有機器人；及(b)柔性
關節硬件，使人形機器人增強其下肢動作。

香港仔機器人計劃利用達闥之海睿雲腦軟件模型開發及維護其自有人形機器人，以應用於教
育、醫療健康、長者照護、物業管理及其他真實生活應用。為加快實施此策略，本公司及達闥
預計香港仔機器人或香港仔機器人中國公司將首先獲轉讓與海睿雲腦有關之知識產權，而與
人形機器人相關之其他知識產權將按屆時開發階段之需要轉讓予香港仔機器人中國公司。

截至本公佈日期，本公司與達闥正就香港仔機器人或香港仔機器人中國公司獲轉讓及授權海
睿雲腦知識產權之條款進行磋商。

本公司將適時遵守與達闥知識產權及海睿雲腦知識產權的任何轉讓有關之適用上市規則規
定。

香港仔機器人之收入目標

根據設想，香港仔機器人將開發及製造定製化機器人，以滿足客戶對特定真實生活應用之需
求，從而為各種應用場景（包括但不限於教育、醫療健康、長者照護及物業管理）提供一站式模
型即服務(MaaS)解決方案，由此產生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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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公佈日期，本公司與達闥尚未開始討論達成收入目標之具體計劃或收入目標達成時可
能發行的任何可換股債券之條款。

本公司將適時遵守與發行可換股債券有關之適用上市規則規定。

達闥之進一步資料

達闥由特聘專家兼前中國移動研究院院長黃先生於二零一五年創立，是智能機器人領域的佼
佼者，也是全球領先的雲端機器人創造者、製造商和運營商。達闥的註冊資本為人民幣13.9億
元，股東由軟銀及其他優質投資者組成。公司總部設在上海，並在北京、深圳、廣州、成都等地
設有分公司。目前，達闥已成為科學技術部「雲端機器人國家新一代人工智能開放創新平台的
建設單位，亦為工業和信息化部「國家人形機器人製造業創新中心」的核心企業之一。其為全
國信息技術標準化技術委員會人形機器人（具身智能）工作組聯合組長單位，以及國家高新技
術企業、上海市「專精特新」企業、上海市小巨人企業等，並擁有上海市企業技術中心和上海市
雲端智能機器人技術創新中心。

有關訂立合作協議的理由及裨益之進一步資料

合作協議展示了香港特區政府正在力求重建之中介角色，即引進中國高科技企業進入香港，
以借力國際資本市場。

本公司於合作協議項下之責任包括發揮自身優勢，以從爭取機器人產品銷售訂單、協調政府
資源、發揮資本市場優勢等方面全力支持香港仔機器人之發展，此對協助香港仔機器人籌集
資金而言至關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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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所享有之權利包括在香港仔機器人重組為合資公司後，對其保留控制權。本公司亦會
繼續將香港仔機器人之財務業績綜合入賬，此預期會在香港仔機器人透過分銷其人工智能及
人形機器人產品及解決方案而產生收入及利潤時，提振本公司之財務業績。

合作協議亦為本公司提供進入機器人行業之良機，預期此行業未來數年將錄得指數級增長，
使本公司亦可透過與達闥開展業務合作而獲益。

承董事局命
國華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

秦杰先生

香港，二零二五年三月二十八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局包括一名非執行董事，即Li Mengzhe先生（主席），三名執行董事，即王
穎千女士（副主席）、秦杰先生（行政總裁）及李海濤先生，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即劉彤輝先
生、尹美群女士及葉建木先生。


